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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骨干高职院校

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校





1.各省招生代码、招生计划数以《各省招生计划汇编》、教育部阳光招生网公布为准，例如：重庆市5041、四川省5070。

2.学费缴纳以重庆市物价局核定收费标准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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